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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刘军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爱群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

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9），股东刘军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爱群女士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640 万股，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320 万

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低于 320 万股。 

近日，公司收到刘军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爱群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南京

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刘军胜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刘爱群女士的前述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在

该减持计划期间，刘军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爱群女士计划减持公司 640 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7403%），实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 53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032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

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具体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刘军胜 集中竞价交易 

2021-9-23 13.0980  7.76  0.0454  

2021-9-24 13.1330  2.13  0.0124  

2021-10-13 13.2040  18.11  0.1058  

2021-11-4 12.2180  15.01  0.0877  

2021-11-5 12.2920  18.47  0.1079  

2021-11-8 12.4010  11.66  0.0681  

2021-11-9 12.5510  11.20  0.0655  

2021-11-10 12.5770  8.11  0.0474  

2021-11-11 12.9060  29.23  0.1708  

2021-11-12 13.3800  6.32  0.0369  

2021-12-6 14.7940  6.14  0.0359  

2021-12-8 14.7590  1.61  0.0094  

2021-12-10 15.1550  5.83  0.0341  

2021-12-21 15.1750  2.70  0.0158  

2022-1-4 16.1280  12.55  0.0733  

2022-1-12 16.3080  8.32  0.0486  

2022-1-13 17.3310  6.33  0.0370  

2022-1-14 17.6840  3.37  0.0197  

2022-2-8 15.3500  0.20  0.0012  

2022-2-9 15.5900  3.60  0.0210  

2022-2-11 14.6580  1.78  0.0104  

2022-2-14 14.4040  2.57  0.0150  

2022-2-15 14.1000  9.75  0.0570  

2022-2-16 14.4530  26.26  0.1535  

2022-2-17 15.3210  0.66  0.0039  

2022-2-18 14.6760  5.00  0.0292  

2022-2-21 14.9050  6.91  0.0404  

2022-2-22 14.7440  1.06  0.0062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2022-2-23 15.0400  10.64  0.0622  

2022-2-24 15.0850  1.24  0.0072  

2022-2-25 15.8970  7.82  0.0457  

2022-2-28 16.5410  3.66  0.0214  

大宗交易 

2021-12-1 12.9800 91.00 0.5318 

2022-2-25 11.5100  60.00 0.3506  

2022-3-2 13.2600  60.00 0.3506  

小计 － － 467.00 2.7292  

刘爱群 集中竞价交易 

2021-9-6 12.7500 3.25  0.0190 

2021-9-7 12.7500 2.05  0.0120 

2021-9-8 13.0600 4.65  0.0272 

2021-9-13 12.9200 1.16  0.0068 

2021-9-16 13.1300 5.43  0.0317 

2021-9-17 12.7800 1.46  0.0085 

2021-10-13 13.1500 3.25  0.0190 

2021-11-9 12.5500 1.43  0.0084 

2021-11-11 13.0350 4.44  0.0259 

2021-11-12 13.4170 4.88  0.0285 

2021-11-30 15.3500 1.58  0.0092 

2021-12-8 14.6500  1.88  0.0110  

2021-12-17 14.6700  0.96  0.0056  

2021-12-21 15.0800  1.25  0.0073  

2021-12-27 14.0500  1.23  0.0072  

2021-12-31 14.2500  0.83  0.0049  

2022-1-12 16.3520  2.46  0.0144  

2022-1-13 17.2500  1.86  0.0109  

2022-2-16 15.3300  1.25  0.0073  

2022-2-18 14.5200  1.55  0.0091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2022-2-21 14.9100  3.23  0.0189  

2022-2-22 14.7500  2.49  0.0146  

2022-2-23 15.1600  5.50  0.0321  

2022-2-25 15.8500  5.93  0.0347  

小计 － － 64.00 0.3740 

刘军胜及其

一致行动人

刘爱群 

集中竞价交易 － － 320.00 1.8701 

大宗交易 － － 211.00 1.2331  

合计 － － 531.00  3.1032  

注：1、公司总股本有效基数为 171,111,111 股。2、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

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减持的股份，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持有的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后因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刘军胜 

合计持有股份  2,760.10 16.1305 2,293.10  13.40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60.10 16.1305 2,293.10  13.40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刘爱群 

合计持有股份 716.55 4.1876 652.55  3.81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16.55 4.1876 652.55  3.81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刘军胜及其一

致行动人刘爱

群 

合计持有股份 3,476.65 20.3181 2,945.65  17.214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476.65 20.3181 2,945.65  17.21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注：1、公司总股本有效基数为 171,111,111 股。2、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

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刘军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爱群女士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规章制度

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日，刘军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爱群女士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

披露的减持计划，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披露义务。本次

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减持

计划实施完毕。 

3、刘军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爱群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

构及未来持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刘军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爱群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南京奥联汽车电子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南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 日 

 


